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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第3季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女子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表格式) 

製作日期：114年10月13日 

一、委員組成（具名）  

召集人：黃維賢 

委員：許詩淇、黃于玲、黃三原、楊嘉馹、鄭龍驊（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報告主筆委員：黃維賢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視察計畫或本季視察重點 

本小組114年度視察計畫，每季規劃不同視察重點，並於前一季視察會議結束

前，決議下一季之視察主題。114年度第2季召開視察會議時，黃委員維賢觀

察到，所方簡報提到近期已收容525人，惟核定容額僅有384人，超收率高達

36.72％，從而想瞭解所方如何因應超額收容困境，也希望透過視察活動，陳

請法務部矯正署協助所方改善運作品質與工作環境，因此，決議114年度第3

季視察主題為「超額收容造成舍房擁擠等不利影響及所方採取的相關因應措

施」辦理情形。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1、本小組於114年9月10日（星期三）下午2時，於機關外部會議室召開本年

度之第3季視察會議，並邀請機關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列席說明視察重點之

辦理情形（會議紀錄暨簽到單如附件），機關代表並就各委員現場提詢事

項即時答復。 

2、本次視察活動，鑒於所方簡報已提供收容數據及現況照片，舍房擁擠為客

觀存在之困境，為避免干擾作業，決議不辦理實地訪視及相關人員訪談。 

3、114年度第3季無受理陳情案件。外部視察信箱已設置於行政大樓1樓後中

門盥洗室前方牆面，俾利收容人提出陳情。 

4、本次視察會議，經檢視所方網站刊登申訴事件收結情形，114年度1月至6

月已累計收結13件收容人申訴事件，與113年度僅收結3件相較，申訴案件

大幅增加，值得研討，爰下一次視察主題擬訂為「近三年來收容人申訴案

件之件數、類型及處理結果分析與相關處理程序是否符合法令規定之檢

討」 

5、114年第2季提出之具體建議，因所方已陸續補足社工師、心理師及個管師

人力缺口，爰解除追蹤。 



2 
 

6、本季視察主題係由黃召集人提出，爰指定黃召集人維賢主筆撰寫視察報告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超額收容造成舍房

擁擠等不利影響及

所方採取的相關因

應措施為何？ 

一、視察重點及說明：超

額收容造成舍房擁擠

等不利影響及所方採

取的相關因應措施為

何？  

二、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

覆說明： 

1、經所方列席代表

說明後，各委員

均能瞭解現行作

法，本次提出之

具體建議，請所

方參酌辦理。 

2、有關擴大採取社

區處遇及先就現

有空間進行改建

或改造以解決超

額收容問題之建

議，請所方提請

上級機關調整政

策方向。 

1、許委員詩淇：就空間心理學的觀點，把大家

都集中在同一個空間中，看似會比較好管

理，但其實不然，一個人本來好好的，但到

了擁擠的空間，心理反而容易焦慮，最後會

不好管理；所方就目前的物理空間雖然無法

變化，建議可以改採取一些正念活動，增加

收容人的心靈空間的距離，降低因為情緒問

題造成的衝突管理難度，當然不會對每位收

容人都有效，但這是現實的困境下，可以先

行採取的方式。 

2、黃委員三原：提供兩個思考方向，第一點，

醫療政策難免會考慮到總額匡列問題，目前

與所方合作的部立臺北醫院恐怕也受到總額

匡列的影響，醫院多看診多做功德，卻沒有

多收費，就會缺少誘因；第二點，監所擁擠

了，收容人候診也要等很久，建議所方參考

衛生福利部近期推動的藥癮治療服務暨品質

提升計畫，這個計畫跟衛生科無關，是給教

化科每年200萬的資源，爰提供所方公文電

子檔（法務部矯正署114年8月18日法矯署醫

字11401692940號函），正本已發給全部矯正

機關，但聽說北監、北所及北女所還沒採

用，有了這筆資源就可以做團體治療了，就

有機會引進資深的醫師、心理師及社工師，

不用花到所方的經費，上級機關是有在幫監

所整合資源，只要提出計畫，洗錢防制法、

詐欺罪名的收容人，雖然不是藥癮治療的對

象，但在同一個監所空間也可以共同享受到

這些資源，透過更多的心理師幫忙緩解一下

超收擁擠的問題，至少釋放一些收容壓力，

但目前北區監所似乎沒有引進這項資源。 

3、黃委員維賢：監所擁擠會衍伸很多問題，除

了收容人不適應之外，也會增加工作人員很

多的負擔，所以應該要儘量避免監所擁擠問

題，解決方案從宏觀的角度而言，一定要前

門策略及後門策略並行，所方提到機動移監

是後門策略，建議加強前門策略提到的轉

向，例如加拿大採取社區處遇，我國政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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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兩極化的刑事政策，大力推動社區處

遇，將非暴力的少年犯、女性犯儘可能交付

社區處遇為宜，並呼籲法務部爭取修法將毒

品犯、精神病犯回歸醫療體系或司法精神病

房處理，尤其觀察勒戒處所不應附設於看守

所。至於後門策略之解決方式，並非永久之

計，例如提早假釋或減刑等方案，僅能治標

無法治本而且後遺症很多，再犯的話，外界

也會怪罪矯正機關。若要採行後門策略，建

議從分監受刑人著手，機動移監應視容額隨

時為之，例如所方收容的分監收容人，儘快

移監至女子監獄。但我國後來走向重刑化的

刑事政策，因為沒有人去推動社區處遇，而

且需要很多配套措施，積極引進民間與社區

的資源，不要讓輕罪者大量進到監禁的空

間，理論上來說，監所蓋愈多，關愈多，永

無止境，並非解決之計。 

4、鄭委員龍驊：所方提到114年5月違規事件高

達30件，是否與超收有關連性？另外所方提

到將兩個工場合併，空間上會不會更擁擠？

又將才藝班調整為舍房，是否會影響到教化

處遇課程的進行？ 

5、楊委員嘉馹：有關監所超收的問題，剛才聽

到黃召集人建議可以擴大採取社區處遇的方

案，但似乎由監所基層向上級機關爭取，獲

得改善的機會也不大，所以試著就現有的條

件下，建議先就容額部分，各區重新調整修

正，另外考量到擴建難度較高，建議先就現

有空間進行改建或改造，增加收容人空間的

運用，改善收容人心理、教化技訓等人權問

題，也請黃召集人作個會議裁示，把基層的

聲音傳出去，提請上級機關調整政策方向。 

四、視察建議辦理情形及管考建議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14 3 一、許委員詩淇：就空間心理學

的觀點，把大家都集中在同

一個空間中，看似會比較好

管理，但其實不然，一個人

本來好好的，但到了擁擠的

空間，心理反而容易焦慮，

最後會不好管理；所方就目

前的物理空間雖然無法變

所方 114年度辦理藝術治療課

程，計有收容人65人參加；另擬

於教化輔導人力充足時，研議引

進社會資源推動辦理正念活動課

程。 

□解除追蹤 

□解除追蹤

持續辦理 

□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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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議可以改採取一些正

念活動，增加收容人的心靈

空間的距離，降低因為情緒

問題造成的衝突管理難度，

當然不會對每位收容人都有

效，但這是現實的困境下，

可以先行採取的方式。 

二、黃委員三原：提供兩個思考

方向，第一點，醫療政策難

免會考慮到總額匡列問題，

目前與所方合作的部立臺北

醫院恐怕也受到總額匡列的

影響，醫院多看診多做功

德，卻沒有多收費，就會缺

少誘因；第二點，監所擁擠

了，收容人候診也要等很

久，建議所方參考衛生福利

部近期推動的藥癮治療服務

暨品質提升計畫，這個計畫

跟衛生科無關，是給教化科

每年200萬的資源，爰提供

所方公文電子檔（法務部矯

正署114年8月18日法矯署醫

字11401692940號函），正本

已發給全部矯正機關，但聽

說北監、北所及北女所還沒

採用，有了這筆資源就可以

做團體治療了，就有機會引

進資深的醫師、心理師及社

工師，不用花到所方的經

費，上級機關是有在幫監所

整合資源，只要提出計畫，

洗錢防制法、詐欺罪名的收

容人，雖然不是藥癮治療的

對象，但在同一個監所空間

也可以共同享受到這些資

源，透過更多的心理師幫忙

緩解一下超收擁擠的問題，

至少釋放一些收容壓力，但

目前北區監所似乎沒有引進

這項資源。 

所方擬於教化輔導人力充足時，

依法務部矯正署114年8月18日法

矯署醫字11401692940號函，研

議引進整合性藥癮治療服務。 

□解除追蹤 

□解除追蹤

持續辦理 

□繼續追蹤 

三、黃委員維賢：監所擁擠會衍

伸很多問題，除了收容人不

適應之外，也會增加工作人

1、在刑事政策上，矯正機關收

到法院裁定執行或羈押，就

必須配合收容，並無置喙餘

□解除追蹤 

□解除追蹤

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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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很多的負擔，所以應該要

儘量避免監所擁擠問題，解

決方案從宏觀的角度而言，

一定要前門策略及後門策略

並行，所方提到機動移監是

後門策略，建議加強前門策

略提到的轉向，例如加拿大

採取社區處遇，我國政府應

採取兩極化的刑事政策，大

力推動社區處遇，將非暴力

的少年犯、女性犯儘可能交

付社區處遇為宜，並呼籲法

務部爭取修法將毒品犯、精

神病犯回歸醫療體系或司法

精神病房處理，尤其觀察勒

戒處所不應附設於看守所。

至於後門策略之解決方式，

並非永久之計，例如提早假

釋或減刑等方案，僅能治標

無法治本而且後遺症很多，

再犯的話，外界也會怪罪矯

正機關。若要採行後門策

略，建議從分監受刑人著

手，機動移監應視容額隨時

為之，例如所方收容的分監

收容人，儘快移監至女子監

獄。但我國後來走向重刑化

的刑事政策，因為沒有人去

推動社區處遇，而且需要很

多配套措施，積極引進民間

與社區的資源，不要讓輕罪

者大量進到監禁的空間，理

論上來說，監所蓋愈多，關

愈多，永無止境，並非解決

之計。 

地，另外綜觀全國各地監所

的收容情形，長期以來有區

域不均衡的問題，北部地區

犯罪人口占全國大多數，但

北部地區監所容額卻很有

限，最後，擴建監所空間有

現實上的困難，若非行政院

等中央機關的支持，土城司

法園區遷建案將非常困難，

常會受到地方民眾的反對。 

2、另有關推動社區處遇等政策

建議，提請上級主管機關參

酌。 

□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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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第3季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女子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4年 9月 10日（星期三）下午 2時 

二、 地點：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女子看守所會議室 

三、 主席：黃召集人維賢                            紀錄：張文哲 

四、 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議題討論： 

（一）議題 1：針對 114年度第 2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視察主題「北女所

運用毒品防制基金等預算約用之個管師、社工師及心理師

等專業人力運用配置及業務辦理情形與遭遇之困境」一案，

委員建議事項之補充說明。 

鄭委員龍驊建議事項：所方現今心社人員空缺滿多的，是否還有人

力招聘的規劃？ 

所方回覆：新任社工師於 114年 7月 1日到職，114年 6月起引進

鐘點制心理師，114年度第 3任心理師於 9月 1日到職，

114年度第 3任個管師預計於 9月 17日到職。 

決議：解除追蹤。 

（二）議題 2：114 年度第 3 季視察主題「超額收容造成舍房擁擠等不利

影響及所方採取的相關因應措施為何？」辦理情形，提請

審議。 

補充說明：本次會議係於機關外部會議室進行，並請機關承辦單位提

出書面簡報說明及佐證資料。所方簡報資料如附件 1、視察

相關照片如附件 2。 

討論意見：依各委員所提出之意見，綜整如下： 

1、許委員詩淇：就空間心理學的觀點，把大家都集中在同一個空

間中，看似會比較好管理，但其實不然，一個人

本來好好的，但到了擁擠的空間，心理反而容易

焦慮，最後會不好管理；所方就目前的物理空間

雖然無法變化，建議可以改採取一些正念活動，

增加收容人的心靈空間的距離，降低因為情緒問

題造成的衝突管理難度，當然不會對每位收容人

都有效，但這是現實的困境下，可以先行採取的

方式。 

2、黃委員三原：提供兩個思考方向，第一點，醫療政策難免會考

gase8
文字方塊
視察報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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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到總額匡列問題，目前與所方合作的部立臺北

醫院恐怕也受到總額匡列的影響，醫院多看診多

做功德，卻沒有多收費，就會缺少誘因；第二點，

監所擁擠了，收容人候診也要等很久，建議所方

參考衛生福利部近期推動的藥癮治療服務暨品

質提升計畫，這個計畫跟衛生科無關，是給教化

科每年 200萬的資源，爰提供所方公文電子檔（法

務部矯正署 114 年 8 月 18 日法矯署醫字

11401692940號函），正本已發給全部矯正機關，

但聽說北監、北所及北女所還沒採用，有了這筆

資源就可以做團體治療了，就有機會引進資深的

醫師、心理師及社工師，不用花到所方的經費，

上級機關是有在幫監所整合資源，只要提出計畫，

洗錢防制法、詐欺罪名的收容人，雖然不是藥癮

治療的對象，但在同一個監所空間也可以共同享

受到這些資源，透過更多的心理師幫忙緩解一下

超收擁擠的問題，至少釋放一些收容壓力，但目

前北區監所似乎沒有引進這項資源。 

3、黃委員維賢：監所擁擠會衍伸很多問題，除了收容人不適應之

外，也會增加工作人員很多的負擔，所以應該要

儘量避免監所擁擠問題，解決方案從宏觀的角度

而言，一定要前門策略及後門策略並行，所方提

到機動移監是後門策略，建議加強前門策略提到

的轉向，例如加拿大採取社區處遇，我國政府應

採取兩極化的刑事政策，大力推動社區處遇，將

非暴力的少年犯、女性犯儘可能交付社區處遇為

宜，並呼籲法務部爭取修法將毒品犯、精神病犯

回歸醫療體系或司法精神病房處理，尤其觀察勒

戒處所不應附設於看守所。至於後門策略之解決

方式，並非永久之計，例如提早假釋或減刑等方

案，僅能治標無法治本而且後遺症很多，再犯的

話，外界也會怪罪矯正機關。若要採行後門策略，

建議從分監受刑人著手，機動移監應視容額隨時

為之，例如所方收容的分監收容人，儘快移監至

女子監獄。但我國後來走向重刑化的刑事政策，



3 

 

因為沒有人去推動社區處遇，而且需要很多配套

措施，積極引進民間與社區的資源，不要讓輕罪

者大量進到監禁的空間，理論上來說，監所蓋愈

多，關愈多，永無止境，並非解決之計。 

4、鄭委員龍驊：所方提到 114年 5月違規事件高達 30件，是否

與超收有關連性？另外所方提到將兩個工場合

併，空間上會不會更擁擠？又將才藝班調整為舍

房，是否會影響到教化處遇課程的進行？ 

5、楊委員嘉馹：有關監所超收的問題，剛才聽到黃召集人建議可

以擴大採取社區處遇的方案，但似乎由監所基層

向上級機關爭取，獲得改善的機會也不大，所以

試著就現有的條件下，建議先就容額部分，各區

重新調整修正，另外考量到擴建難度較高，建議

先就現有空間進行改建或改造，增加收容人空間

的運用，改善收容人心理、教化技訓等人權問題，

也請黃召集人作個會議裁示，把基層的聲音傳出

去，提請上級機關調整政策方向。 

機關回覆： 

1、所方 114年度辦理藝術治療課程，計有收容人 65人參加；另擬

於教化輔導人力充足時，研議引進社會資源推動辦理正念活動

課程。 

2、所方擬於教化輔導人力充足時，依法務部矯正署 114 年 8 月

18 日法矯署醫字 11401692940 號函，研議引進整合性藥癮治

療服務。 

3、在刑事政策上，矯正機關收到法院裁定執行或羈押，就必須配

合收容，並無置喙餘地，另外綜觀全國各地監所的收容情形，

長期以來有區域不均衡的問題，北部地區犯罪人口占全國大多

數，但北部地區監所容額卻很有限，最後，擴建監所空間有現

實上的困難，若非行政院等中央機關的支持，土城司法園區遷

建案將非常困難，常會受到地方民眾的反對。另有關推動社區

處遇等政策建議，提請上級主管機關參酌。 

4、經分析違規類型，主要是傳遞訊息的違規次數增加，不無可能

與收容空間擁擠有關。工場合併主要是節省戒護人力，2 位主

管調整為 1位主管，空間不變但重新規劃，保留 1個工場的作

業空間，1 個工場改為用餐區及休憩區，增加收容人的生活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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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至於才藝班的部分，還是有保留部分空間給才藝班上課使

用，目前仍視空間運用情況，再行彈性調整。 

5、有關現有監所空間、容額調整的建議，提請上級主管機關參酌。 

6、以上權責機關（單位）回覆如附件 3。 

決議：以上意見經機關人員現場說明後，各委員均能瞭解現行作

法，除相關建議提請上級機關參酌之事項外，無其他特殊

意見。 

（三）議題 3：有關 114年度第 3季無受理陳情案件，提請備查。 

決議：准予備查。 

（四）議題 4：有關實地訪視及人員訪談，提請討論。 

決議：鑒於所方簡報已提供收容數據及現況照片，舍房擁擠為客

觀存在之困境，為避免干擾作業，本次決議不辦理實地訪

視及相關人員訪談。 

（五）議題 5：有關 114年第 4季視察主題，提請討論。 

說明：經檢視所方網站刊登申訴事件收結情形，114 年度 1 月至 6

月已累計收結 13 件收容人申訴事件，與 113 年度僅收結 3

件相較，申訴案件大幅增加，值得研討，爰下一次視察主題

擬訂為「近三年來收容人申訴案件之件數、類型及處理結果

分析與相關處理程序是否符合法令規定之檢討」，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六）議題 6：擬訂 114年度第 4季視察小組會議日期，提請討論。 

決議：預訂於 114年 12月 10日（星期三）下午 2時召開。 

（七）議題 7：由所方轉知法務部矯正署 114年 5月份綜合規劃組宣達事

項，提示有關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第 8 條各項迴避義務

及第 17條各項有關視察報告之規定，提請討論。 

決議：114 年第 3 季視察主題係由黃召集人提出，爰指定黃召集

人維賢主筆撰寫視察報告。 

七、 臨時動議： 

無。 

八、 散會（下午 3時 30分） 



超額收容造成舍房擁擠等不
利影響及所方採取的相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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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額收容
數據分析



每月平均收容人數 (113年1月-114年7月)

388

507
547

127

282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總計

受刑人

（含押候執行

者）
被告及被管收人

113年3月
開始超收

114年7月
目前最高收容人數

114年4月
總人數突破500人

114年

被告收容人數穩定成長

本所法定容額：
384人



受刑人罪名前三名

40%

27%

33%
詐欺罪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洗錢防制法



被告罪名前三名

4%

66%

30%

殺人罪

詐欺罪

毒品罪(含舊法)

詐欺罪為大宗



超額收容產生的
不利影響



01.舍房擁擠

6人舍房睡了12人

4人舍房睡了5人



02.違規事件
頻頻發生

4

11 11
14

30

17

13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114年各月份違規件數



03.各式接見數量上升，場地不敷使用

接見室人滿為患 律見室不敷使用



04.業務量增加，
同仁工作負擔加重



本所因應措施



STEP 1
將2個工場合併為1個

節省戒護人力



STEP 2
將才藝班部分規劃為舍房，增加收容空間



才藝班生活機能

表現好有電視獎勵有足夠的收納空間 有廁所使用



增加日間靜舍勤務點為新收舍房，
調整各場舍收容對象。

STEP 3



嚴格規範物品擺放位置，避免收容人發生爭吵

Another



Another

律見室外擺放桌椅
增加律見組數

中門外添購置物櫃，
增加物品擺放空間



善用川堂空間
運動及辦理教化課程

Another



矯正署針對超收問題
規劃中因應作為



年份 移送日期 移送單位 移監人數

113年

6月19日 高雄女子監獄 35

6月27日 宜蘭監獄 20

12月19日 臺中女子監獄 20

12月24日 宜蘭監獄 20

114年

3月21日 花蓮監獄 15

5月27日 宜蘭監獄 15

6月19日 高雄女子監獄 10

7月24日 臺中女子監獄 20

8月27日 雲林第二監獄 20

尚未辦理
1.雲林第二監獄20名
2.澎湖監獄15名

01 機動調整移監

本所自113年6月起至今已辦理9次機動移監
共移送175名受刑人至他監執行。



02 積極推動改善工程，
擴增收容人處所

未來以1000人以上為規劃目標。



03 實施後門刑事政策

建構客觀假釋量表，
針對犯行輕微、高處遇成效及低再犯風險者，
務實審核，協助更生復歸。



謝謝聆聽~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女子看守所第 3屆外部視察小組 

114年度第 3季外部視察會議 

日期：114年 9月 10日下午 2時 

地點：北女所會議室 

 

委員聽取戒護科簡報 

    

許委員詩淇提出視察建議 楊委員嘉馹提出視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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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第3季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 

案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單位）回覆 

超額收容造成舍房擁擠

等不利影響及所方採取

的相關因應措施為何？ 

1、許委員詩淇：就空間心理

學的觀點，把大家都集中

在同一個空間中，看似會

比較好管理，但其實不

然，一個人本來好好的，

但到了擁擠的空間，心理

反而容易焦慮，最後會不

好管理；所方就目前的物

理空間雖然無法變化，建

議可以改採取一些正念活

動，增加收容人的心靈空

間的距離，降低因為情緒

問題造成的衝突管理難

度，當然不會對每位收容

人都有效，但這是現實的

困境下，可以先行採取的

方式。 

1、所方114年度辦理藝術治療

課程，計有收容人65人參

加；另擬於教化輔導人力

充足時，研議引進社會資

源推動辦理正念活動課

程。 

2、黃委員三原：提供兩個思

考方向，第一點，醫療政

策難免會考慮到總額匡列

問題，目前與所方合作的

部立臺北醫院恐怕也受到

總額匡列的影響，醫院多

看診多做功德，卻沒有多

收費，就會缺少誘因；第

二點，監所擁擠了，收容

人候診也要等很久，建議

所方參考衛生福利部近期

推動的藥癮治療服務暨品

質提升計畫，這個計畫跟

衛生科無關，是給教化科

每年200萬的資源，爰提供

所方公文電子檔（法務部

矯正署114年8月18日法矯

署 醫 字11401692940號

函），正本已發給全部矯正

機關，但聽說北監、北所

及北女所還沒採用，有了

這筆資源就可以做團體治

療了，就有機會引進資深

的醫師、心理師及社工

師，不用花到所方的經

費，上級機關是有在幫監

所整合資源，只要提出計

畫，洗錢防制法、詐欺罪

2、所方擬於教化輔導人力充

足時，依法務部矯正署114

年8月18日 法 矯 署 醫 字

11401692940號函，研議引

進整合性藥癮治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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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收容人，雖然不是藥

癮治療的對象，但在同一

個監所空間也可以共同享

受到這些資源，透過更多

的心理師幫忙緩解一下超

收擁擠的問題，至少釋放

一些收容壓力，但目前北

區監所似乎沒有引進這項

資源。 

3、黃委員維賢：監所擁擠會

衍伸很多問題，除了收容

人不適應之外，也會增加

工作人員很多的負擔，所

以應該要儘量避免監所擁

擠問題，解決方案從宏觀

的角度而言，一定要前門

策略及後門策略並行，所

方提到機動移監是後門策

略，建議加強前門策略提

到的轉向，例如加拿大採

取社區處遇，我國政府應

採取兩極化的刑事政策，

大力推動社區處遇，將非

暴力的少年犯、女性犯儘

可能交付社區處遇為宜，

並呼籲法務部爭取修法將

毒品犯、精神病犯回歸醫

療體系或司法精神病房處

理，尤其觀察勒戒處所不

應附設於看守所。至於後

門策略之解決方式，並非

永久之計，例如提早假釋

或減刑等方案，僅能治標

無法治本而且後遺症很

多，再犯的話，外界也會

怪罪矯正機關。若要採行

後門策略，建議從分監受

刑人著手，機動移監應視

容額隨時為之，例如所方

收容的分監收容人，儘快

移監至女子監獄。但我國

後來走向重刑化的刑事政

策，因為沒有人去推動社

區處遇，而且需要很多配

套措施，積極引進民間與

社區的資源，不要讓輕罪

者大量進到監禁的空間，

3、在刑事政策上，矯正機關

收到法院裁定執行或羈

押，就必須配合收容，並

無置喙餘地，另外綜觀全

國各地監所的收容情形，

長期以來有區域不均衡的

問題，北部地區犯罪人口

占全國大多數，但北部地

區監所容額卻很有限，最

後，擴建監所空間有現實

上的困難，若非行政院等

中央機關的支持，土城司

法園區遷建案將非常困

難，常會受到地方民眾的

反對。另有關推動社區處

遇等政策建議，提請上級

主管機關參酌。 



3 
 

理論上來說，監所蓋愈

多，關愈多，永無止境，

並非解決之計。 

4、鄭委員龍驊：所方提到114

年5月違規事件高達30件，

是否與超收有關連性？另

外所方提到將兩個工場合

併，空間上會不會更擁

擠？又將才藝班調整為舍

房，是否會影響到教化處

遇課程的進行？ 

4、經分析違規類型，主要是

傳遞訊息的違規次數增

加。工場合併主要是節省

戒護人力，2位主管調整為

1位主管，空間不變但重新

規劃，保留1個工場的作業

空間，1個工場改為用餐區

及休憩區，增加收容人的

生活空間。至於才藝班的

部分，還是有保留部分空

間給才藝班上課使用，目

前仍視空間運用情況，再

行彈性調整。 

5、楊委員嘉馹：有關監所超

收的問題，剛才聽到黃召

集人建議可以擴大採取社

區處遇的方案，但似乎由

監所基層向上級機關爭

取，獲得改善的機會也不

大，所以試著就現有的條

件下，建議先就容額部

分，各區重新調整修正，

另外考量到擴建難度較

高，建議先就現有空間進

行改建或改造，增加收容

人空間的運用，改善收容

人心理、教化技訓等人權

問題，也請黃召集人作個

會議裁示，把基層的聲音

傳出去，提請上級機關調

整政策方向。 

5、有關現有監所空間、容額

調整的建議，提請上級主

管機關參酌。 

 


